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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中央和省级资金
的通知

梁河县一中：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中央和省级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21〕92号），现下达你们2021年学生资助补助中央和省级直达资金（详见附件），此款2021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50204高中教育”相关项；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资金是在云财教〔2021〕34号文件预拨部分中央资金的基础上，清算2020年度结佘资金后下达全年剩余中央资金，以及下达全年度的省级配套资金。主要包括：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免学杂费补助。
二、对于新进入普通高中就读的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将其直接认定可以享受免学杂费等政策，要按照《云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通知》（云财教〔2019〕3号）要求，做好重新认定工作，符合条件的方可享受相应资助政策。其中，对于存在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将其认定为可以享受免学杂费等政策，在高中读书期间，要严格落实“脱贫不脱政策”要求，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各县市自行扩大免学杂费范围产生的增长，由地方自行承担。
三、学校要严格落实《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号），切实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确保资助政策不打折扣落实到位。
四、2021年，学生资助中央补助经费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管理，该项直达资金的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请对照区域绩效目标（详见附件）同步分解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和评价，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注重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做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5、 请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预算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知》（云财预〔2018〕164号）要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涉及政府采购的，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附件：1.2021年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直达资金下达表
2.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绩效目标表（中央资金）
3.项目绩效目标表
4.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直达资金分配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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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直达资金下达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本次下达中央资金
	本次下达省级资金
	普通高中
	备注

	
	
	
	助学金
	免学费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梁河县
	39.06
	48.15
	26.53
	38.68
	12.53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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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绩效目标表（中央资金）

	（2021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实施主体
	全州普通高中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中央补助金额：
	305.19
	

	
	其中：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187.37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117.82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
	100%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
	100%

	
	
	质量指标
	高中阶段职普比
	大体相当

	
	
	时效指标
	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普通高中阶段教育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在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时，适当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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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1年普通高中学生资金补助资金（省级资金）

	项目年度目标
	目标1：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其中国家助学金学生资助政策，对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尤其是建档立卡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年度目标任务
	本次下达目标小计
	县（市）目标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
	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
	100%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中阶段职普比
	大体相当
	大体相当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全国学生资助系统运用达标率
	≧90%
	≧9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助对象政策的知晓度
	≧85%
	≧8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普通高中资助年限
	≦3年
	≦3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助学生满意度
	≧85%
	≧8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家长满意度
	≧85%
	≧85%







	附表：4

	

	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直达资金分配表

	填报单位（公章）：梁河县第一中学                                     申请日期：2021年10月28日                           单位：

	指标文号
	学校
	指标内容或项目
	政府预算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指标金额

	德财教（2021）92号
	梁河县第一中学
	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直达资金
	2050204高中教育
	50902助学金
	30308助学金
	265300

	
	
	
	2050204高中教育
	50902助学金
	30308助学金
	125300

	
	
	
	2050204高中教育
	50902助学金
	30308助学金
	386800

	
	
	
	2050204高中教育
	50902助学金
	30308助学金
	94700

	合 计
	
	
	
	
	
	




